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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灵越）日
前，从第十四届北京国际体育电
影周传来喜讯，以安州区迎新小
学足球队为故事原型所拍摄的
电影《破门》，获得故事片单元优
秀作品的称号。

据了解，今年，北京国际
体育电影周共吸引全国 200多
部体育影片参赛，最终 21部优
秀体育电影脱颖而出。《破门》
此次获得了故事片单元优秀
作品称号，接下来，将和其他
优秀作品一起，代表中国参加
被 誉 为“ 全 球 体 育 电 影 奥 斯

卡”的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
节总决赛。

《破门》是我市纪念“5·12”
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系列文化
活动展映影片，以安州区迎新小
学留守儿童足球队为原型，根据
一群留守儿童通过踢足球，快速
走出灾难阴霾获得成长新生、获
得快乐和自信，并夺取全国亚军
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影片体现
了孩子们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
精神，也折射出灾后的绵阳人民
坚韧顽强、乐观从容和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

绵阳影片《破门》荣获
“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奖

本报讯（刘桂英 记者 蒲滔
文/图）日前，由绵阳市预防青少
年犯罪教育中心与北川羌族自
治县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联合举办，为期三天的暑期成长
营会在位于高新区的阳光成长
驿站拉开帷幕。来自江苏、湖南、
黑龙江，绵阳市区、北川的志愿
者和在校学生近 50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如图）。

据活动主办方人士介绍，此
次活动将通过模拟场景体验、倾
听、观察、情景剧表演等多种形
式，针对青少年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青春期的彷徨、冲动而导致不
堪设想的后果，避免盲目追求刺
激和生活、学业的困惑，用同学们
乐于接受的方式，在互动活动中
答疑解惑，让青少年树立起正确
的人生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暑期成长营
让青少年在互动中答疑解惑

“下架通知函”与“谴责声明”的对决

“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星照耀中
国》一书的下架通知函”是整个事件的“导
火索”，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通知函是8
月6日发出的。

通知函称，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
国》的版权所有人已将该书的专有出版
权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星照耀中
国”的书名属于董乐山先生原创，其版权
归属董乐山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所
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红星照
耀中国》涉嫌侵犯人文社和董乐山先生
的权益，因此正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人民教育出版社则以“关于人教版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合法合规暨对人
民文学出版社不公平竞争谴责声明”予
以回应。该声明提到，人教版《红星照耀
中国》依据 1938 年复社（经埃德加·斯
诺授权）出版的权威版本刊印，这是唯
一经斯诺本人看过的、最权威的译本，
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力。声明表示，该
书通过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的审读，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下文同
意出版。因此人教版《红星照耀中国》译
本的出版合法合规，人教版对该译本的
版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具有合法性和完

整性。这份声明还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损
害其声誉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表示谴责，
并保留采取相关法律措施追究其侵权
责任的权利。

截至昨天，记者注意到，人教版《红星
照耀中国》还在京东、天猫、亚马逊中国等
各大图书销售平台销售。

长江文艺版《红星照耀中国》横空出世

也许是凑巧，就在两家出版社之争正
酣之时，另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在网上已
悄然进入预售阶段，这是由长江文艺出版
社出版的。

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布了斯诺基金会
的授权证书，该基金会指定译者王涛在斯
诺修订版的基础上重新翻译这部经典。授
权证书特别标明，“该译本为斯诺基金会
官方推荐认可的版本。”值得一提的是，这
颗横空出世的“红星”，去年获得版权，序
言由斯诺女儿作序，她特别提及，在保留
初版原貌的基础上，对本书印刷、拼写上
的错误，或与事实细节有所出入的部分做
出了校正，部分二手材料被证实有误的，
已将其删除或更正。

但到底有哪些更正，以及该译本的特
点等细节问题，出版社表示不方便接受采
访，相关人士只是表示，“交给读者评判，
不能自己夸自己的书。”

无论人教社与人文社书名译名版权之
争最后结果如何，随着长江文艺出版社《红
星照耀中国》的到来，可以预料的是，近期
即将有三本“红星”同台角逐。这也意味着，
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都将面
临同样的问题，《红星照耀中国》尽管译者
不同，但都采用了同样的书名，这是否涉嫌
侵犯了董乐山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权益？

书名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

从目前的情形看，问题的焦点看起来
落在了译者董乐山先生身上。

人文社日前已在其官微发布消息，认

为是董乐山第一次将书名译为“红星照耀
中国”。因为早在1984年，董乐山就曾撰文

《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谈到
自己当年受三联书店约请翻译《红星照耀
中国》的过程。1975年冬，三联书店总经理
范用约他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中译本一九
三八年二月在上海出版时，并不叫《红星
照耀中国》，用的是一个隐晦的书名《西行
漫记》。”而董乐山翻译的这本后来于1979
年出版。

董乐山还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明确
提到，RED STAR OVER CHINA中的单词
over，在《英汉大词典》中的意思有“笼罩”、

“（势力）在……之上的意味”，并没有“照
耀”之意，是他创造性地将其译成了“照
耀”。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译名此后受到
了学界高度评价。

翻译家的翻译过程充满艰辛，但版权
专家却有不同观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
迁认为，作品名称与作品本身不同。作品
名称通常是个别字词或字词的简单组
合，难以较为完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
情、展示文艺美感或传递一定量的信息，
本身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他举例说，

“在涉及《舌尖上的中国》书名的著作权
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涉案书名‘舌尖上
的中国’系两个通用名词的简单组合，缺
乏相应的长度和必要的深度，无法充分
地表达和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研究成
果，无法体现作者对此所付出的智力创
作，不符合作品独创性的要求，不是我国
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伟君也认为
书名这样的短语，原则上难以成为作品，
而且他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书名虽然
翻译很成功，尤其是‘照耀’两字比较传
神，但基本上还是直译，应该是属于唯一
表达的范畴，因此不好禁止别人也这么
翻译。”张伟君还特别提醒到，出版译著，
除了得到译者授权，还必须有原作品的
著作权人许可。“斯诺去世不到 50年，《红
星照耀中国》原作品尚未进入公有领域，
究竟哪家有权出版，或许争议的关键放
在这里才合适。” （据人民网）

《红星照耀中国》书名译名引发版权之争
专家:书名不受保护

埃德加·斯诺决然想
不到，他过世四十多年后，
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依
然会在中国掀起几百万册
的狂销，而且因为他的书，
两家著名的出版社——人
民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
出版社近日会引起书名译
名版权之争，一时成为出
版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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